                 人事处

仲人事字〔2005〕10号

关于2005年我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部）：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有关2005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要求和部署，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现将我校2005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象范围

凡在我校教学工作岗位上工作、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在编专任教师均可申请。包括申请之日前调入、毕业分配、录用来我校并在我校教学岗位上工作的在编专任教师。

今年暂不受理下列申请：

（一）同一申请人1年内申请认定2种以上教师资格。

（二）教辅人员、工勤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申请高校教师资格。

二、认定条件
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者应当符合以下4个条件：中国公民身份、思想品德条件、学历条件和教育教学能力的条件。
（一）思想品德条件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努力学习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履行《教师法》规定的义务，遵守教师职业道德，为人师表。
(二)学历条件
具备国民教育系列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
(三)教育教学能力条件
1．身体条件：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病史，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按照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其中乙肝检查标准参见粤教继〔2004〕22号文有关规定），经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合格。

2．普通话水平：普通话水平测试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以上标准。
    具有教授、副教授专业技术资格（不包括其他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下同）或有博士学位的申请人可免普通话测试。

3．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学习要求：非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人员申请认定高校教师资格，必须补修师范本科教学计划的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并取得合格证书。
已在高等学校或通过国家自学考试等途径学习过师范本科教学计划的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并取得合格证书；或参加省教育厅委托师范院校举办的岗前培训班，学习过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课程并取得合格证书者，可免修教育学、心理学课程。
    4．教育教学能力：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素质和能力。除全日制师范教育类专业本科毕业的人员，以及具有教授、副教授专业技术资格或有博士学位的申请人外，其他申请人均应按照教育教学能力测评办法和标准接受测试，并达到合格标准。

三、受理申请与认定
（一）申请人应在12月30日前向人事处提交下列基本材料：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2份；
    2．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本科以上学历人员，需同时提供最高学历和本科学历证书）；

4．《广东省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体格检查表》；（申请教师资格认定的教师请到人事处领体格检查表，自行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检）；
    5．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6．《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7．1年内教学任务书（由教务部门出具）；
    8．近期小1寸免冠半身正面照片1张（办证用，黑白、彩色均可，与贴在申请表和体检表上的照片同底）；
9．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的申请人，还需提供本科学习期间的学业成绩登记表原件和复印件（包含有教育学、心理学合格成绩及教育教学实习成绩）；

10．非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的申请人，还需提供补修本科层次教育学、心理学课程的合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11．免普通话测试及教育教学能力测评的申请人，还需提供教授、副教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博士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以上证明（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均一式1份，人事处对以上2、3、5、9、10、11材料原件进行审核后退还申请人。

（二）报送材料的时间与要求

申请高校教师资格认定的教师必须在12月16日前到人事处报名，并于12月30日前把所有的申报材料和填写好的表格送到人事处，逾期恕不受理。（表格填写要求见附件一）

（三）实行公示制度

申请高校教师资格认定的材料，由人事处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的评议监督，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认真收集群众反映的意见和问题，并调查核实。对与事实不符的内容，有权要求申请人剔除或按事实予以更正。公示结束，由人事处填报《公示情况表》，如实反映问题和意见，加盖公章后作为其报送材料的一部分，按规定程序上报。对拒不更正与事实不符的报送材料，我校有权拒绝上报。

（四）收费标准

（一）凡需进行教育教学能力测评的人员，应按广东省物价局、财政厅文件（粤价〔2002〕248号）有关规定缴纳认定费用120元和证书工本费6元。
    （二）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体格检查、普通话水平测试等不属教师资格认定环节，申请人均应按规定缴纳费用。

附件：1、高校教师资格认定有关表格填写要求

2、申请任教学科列表

                                             人事处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附件1：

高校教师资格认定有关表格填写要求

一、《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的填写
    1．封面及表格第一页由申请人填写，只能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要求字迹清晰、端正。
    （1）“工作单位”：填写任教高校的全称及所在院系，二级学院要填写学院名称，民办高校用括号注明；

（2）“申请教师资格种类”：填写“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3）“出生日期”：××××年××月××日（必须与身份证一致）；
    （4）“毕业学校”和“所学专业”按毕业证书填写；

（5）“最高学位”：填写“博士”，“硕士”，“学士”或“无学位”；

（6）“最高学历”：填写“研究生”或“大学本科”；

（7）“现从事职业”：填写“高校教师”；
    （8）“申请任教学科（课程）”栏，只填一个学科，原则上应与其任教学科或所学专业相一致，且只能在教师资格认定管理(录入)系统的“申请任教学科列表”中选择，若是“申请任教学科列表”中所没有学科，以相关或相近的学科代替；

（9）“本人简历”：从本人小学毕业后填起，先填写所有的学习经历，再填写工作经历。填写学习经历时注明学历层次（研究生、本科、大专等）及学习形式（如全日制、成人脱产、函授、电大、自考、业余、网络教育等）；

二、材料整理要求
    1．复印件规格：使用A4复印纸单面复印，身份证和普通话等级证书复印件复印在同一张纸上；
    2．材料排放顺序：
    （1）身份证和普通话等级证书复印件；
    （2）学历证书复印件（本科以上学历人员，需同时提供最高学历和本科学历证书复印件）；

（3）1年内教学任务书；
（4）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生提供的学业成绩登记表（包含有教育学、心理学合格成绩及教育教学实习成绩，并用红线勾出），或非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人员提供补修本科层次的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合格证书复印件；

（5）免普通话测试及教育教学能测试的申请人提供的教授、副教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
    （6）《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7）《广东省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体格检查表》；
  3．装订要求：以上材料按规定顺序排好后，在左上角平钉，并夹在两份《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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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
	土木建筑工程
	材料科学

	信息科学与系统科学
	水利工程
	矿山工程技术

	力学
	交通运输工程
	冶金工程技术

	物理学
	航空、航天科学技术
	机械工程

	化学
	环境科学技术
	动力与电气工程

	天文学
	安全科学技术
	能源科学技术

	地球科学
	管理学
	核科学技术

	生物学
	马克思主义
	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

	农学
	哲学
	纺织科学技术

	林学
	宗教学
	食品科学技术

	畜牧、兽医科学
	语言学
	民族学

	水产学
	文学
	新闻学与传播学

	基础医学
	艺术学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临床医学
	历史学
	教育学

	预防医学与卫生学
	考古学
	体育科学

	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
	经济学
	统计学

	药学
	政治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

	中医学与中药学
	法学
	化学工程

	工程与技术科学基础学科
	军事学
	其他

	测绘科学技术
	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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